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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京中靖诚[2025]第 ZA0252 号 

北京中靖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为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

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财务审计机构，对该项

目的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

—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

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

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

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

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项目单位债券项目还本付息预测表公允地

反映了本次融资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融资还本付息情况。同时，我们

查阅了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

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以及相关的基础数

据，通过测算，未发现关于现金流的计算过程存在明显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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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一、 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本项目”） 

（二）实施主体 

1.项目实施主体 

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项目建设运营主体 

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区位 

库尔勒市。 

（四）项目计划及进展情况 

根据可研报告，项目建设期为 8 年。计划开工日期 2020年 4 月，

竣工日期 2027 年 10 月。目前已经获得相关立项和建设的批复。 

（五）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为：新建保障性住房 5183 套，总建筑面

积 1036600 平方米，配套水、电、气等附属设施。 

（六）项目总投资估算 

根据可研报告，本项目总投资 362,81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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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388.5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5,883.08 万元，预备费

18,538.42 万元。 

二、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专项债融资成本预测 

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为 290,000.00 万元（2021年 50,000.00 万元，2022 年 90,000.00 万

元，2025 年 130,000.00万元，2026 年 20,000.00 万元）。本次拟申

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0,000.00 万元，融资利率 4.50%，期限 10 年，

在存续期内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情况如

下： 

债券项目还本付息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合计 

2021  50,000.00  50,000.00 - - 

2022 50,000.00 90,000.00  140,000.00 2,919.00 2,919.00 

2023 140,000.00   140,000.00 4,278.00 4,278.00 

2024 140,000.00   140,000.00 4,278.00 4,278.00 

2025 140,000.00 130,000.00  270,000.00 4,278.00 4,278.00 

2026 270,000.00 20,000.00  290,000.00 9,858.00 9,858.00 

2027 290,000.00   290,000.00 10,308.00 10,308.00 

2028 290,000.00   290,000.00 10,308.00 10,308.00 

2029 290,000.00   290,000.00 10,308.00 10,308.00 

2030 290,000.00   290,000.00 10,308.00 10,308.00 

2031 290,000.00  50,000.00 240,000.00 10,308.00 60,308.00 

2032 240,000.00  90,000.00 150,000.00 7,389.00 97,389.00 

2033 150,000.00   150,000.00 6,030.00 6,030.00 

2034 150,000.00   150,000.00 6,030.00 6,030.00 

2035 150,000.00  130,000.00 20,000.00 6,030.00 136,030.00 

2036 20,000.00  20,000.00 - 450.00 20,450.00 

合计  290,000.00 290,000.00  103,080.00 393,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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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依据和假设 

（一）评估依据 

1. 《库尔勒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库

发改投资〔2019〕502 号）； 

2.《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代项目建议书）》； 

3.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4.《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发改投资〔2006〕

1325号）； 

5.《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建标〔2008〕

162 号）。 

（二）评估假设 

1.国家宏观政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工程项目建设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5.物价水平在正常范围内变化；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

利影响。 

四、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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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靖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流程

为本项目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服务，在完成以下工作基础上出具正式版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1.梳理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2.收集项目前期资料，完成尽职调查； 

3.查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4.安排专业人员（注册会计师）开展评估工作，出具《库尔勒市

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财务评估咨询

报告》（初稿）； 

5.审定《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五、评估分析 

（一）项目投资估算 

如上所述，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362,810.00 万元，其中工

程费用 308,388.5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5,883.08 万元，预备

费 18,538.42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具体如下表： 

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名称 

估算价值 

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预备费 合计 

一 项目建设投资         

1 
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棚户

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308,388.50 35,883.08 18,538.42 362,810.00 

二 总投资合计 308,388.50 35,883.08 18,538.42 362,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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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价值(万元) 技术经济指标 

建筑工程费 安装工程 
设备购 

置费 
其他费 总值 

单

位 
数量 单位造价（元） 

一 工程费用小计 308,388.50 - - - 308,388.50     

(一) 
主体建筑及配套项目 

工程建设费 
              

1.1 土建工程 145,124.00       145,124.00 ㎡ 518300 2,800.00 

1.2 装修工程 103,660.00       103,660.00 ㎡ 518300 2,000.00 

1.3 给排水消防工程 7,774.50       7,774.50 ㎡ 518300 150.00 

1.4 暖通工程 8,292.80       8,292.80 ㎡ 518300 160.00 

1.5 电气工程 12,439.20       12,439.20 ㎡ 518300 240.00 

1.6 监控系统 7,256.20       7,256.20 ㎡ 518300 140.00 

1.7 综合布线 6,737.90       6,737.90 ㎡ 518300 130.00 

(二) 
配套设施工程建设费 

（室外工程） 
              

2.1 道路工程 1,701.34       1,701.34 ㎡ 85067.09 200.00 

2.2 排水工程 2,010.68       2,010.68 m 50266.92 400.00 

2.3 供水工程 1,759.34       1,759.34 m 50266.92 350.00 

2.4 燃气工程 1,759.34       1,759.34 m 50266.92 350.00 

2.5 供热工程 2,010.68       2,010.68 m 50266.92 400.00 

2.6 通信工程 1,508.01       1,508.01 m 50266.92 300.00 

2.7 电气工程 1,256.67       1,256.67 m 50266.92 250.00 

2.8 绿化工程 4,949.04       4,949.04 ㎡ 154657.50 320.00 

2.9 路灯 148.80       148.80 盏 248 6,000.0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5,883.08 35,883.08     

1 建设管理费       5,442.15 5,442.15     

2 可研报告编制费       1,814.05 1,814.05 项 1 18,140,500.00 

3 工程勘察费       1,814.05 1,814.05 项 1 18,14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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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设计费       12,698.35 12,698.35 项 1 126,983,500.00 

5 工程监理费       9,070.25 9,070.25 项 1 90,702,500.00 

6 招标代理服务费       725.62 725.62 项 1 7,256,200.00 

7 工程造价咨询费       1,088.43 1,088.43 项 1 10,884,300.00 

8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2,902.48 2,902.48 项 1 29,024,800.00 

9 债券发行费       290.00 290.00 项 1 2,900,000.00 

10 登记托管费       23.20 23.20 项 1 232,000.00 

11 兑付服务费       14.50 14.50 项 1 145,000.00 

三 预备费       18,538.42 18,538.42     

1 基本预备费       18,538.42 18,538.42     

四 总投资 308,388.50 - - 54,421.50 362,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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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362,81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72,81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07%，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90,000.00 万

元。占总投资的 79.93%。 

本项目本次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0,000.00 万元，专项债期

限 20年，利率 4.50%，每半年付息一次，本金到期一次偿还。 

项目资金来源具体如下表： 

资金来源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总投资 

地方财政

配套 

拟申请专项债券 

以前年度 

已发行 

本期拟申请 

专项债券 

以后拟申请 

专项债券 

1 

库尔勒市铁克其乡

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 

362,810.00 72,810.00 170,000.00 80,000.00 40,000.00 

合计 362,810.00 72,810.00 290,000.00 

（三）项目收入、成本、税费、收益预测 

1.项目收入预测 

本项目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具体如下： 

（1）可出让土地规模 

根据库尔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库尔勒市城乡总体规划，棚户

区改造片区总用地面积 5675.49 亩，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

用地标准》GB50137-2011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本着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规划实施本项目后，其中公共设施用地

654.64 亩，建设用地 580 亩，可形成国有可出让建设用地 4440.85

亩，二级用地为 2463.56 亩（其中商服用地 642.71 亩，居住用地

1820.85亩）;三级用地 1977.29 亩（其中商服用地 545.34 亩，居住

用地 1431.95 亩）。 

（2）土地出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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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可用于出让土地面积 4440.85亩，土地出让计划在项目实

施完成后即 2025 年开始出让，6 年出让完毕。具体每年出让计划详

见下表。 

 
（3）地块地价确定 

①地块地价分析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常用的土地估

价分析方法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剩余法等。分析方法的选用应当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

根据当地土地市场的情况并结合预估宗地的具体特点、分析目的及分

析所掌握的资料等，选择适当的分析方法。 

分析人员在认真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勘察后，根据预估宗地

的实际情况，结合此次分析目的，采用市场比较方法对预估宗地进行

估价。 

②基准地价 

依据库尔勒市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的批复，库尔勒市城区土

地基准地价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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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库尔勒市三级居住用地基准地价为 40 万元/亩。三

级商服用地基准地价为 52 万元/亩；二级居住用地基准地价为 58.67

万元/亩，二级商服用地基准地价为 76.67 万元/亩 

③库尔勒市近三年土地市场成交情况 

库尔勒市近三年土地市场成交情况详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近三年库尔勒市居住用地平均价格 68 万 元/亩。

近三年库尔勒市商服用地平均价格 50.28 万元/亩。 

④临近地块土地出让价格 

本项目区域周边临近地块土地出让价格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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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土地出让价格分析 

在分析土地价格时，以库尔勒市已成交的同类用途、同等级别的

土地交易价格为参考，以项目区在库尔勒市所在土地级别、项目区地

块规划用地指标为基础并考虑库尔勒市 GDP 增长情况、市场未来可能

产生的地价涨幅等综合确定。 

土地价格会根据容积率、商业繁华度、交通便利度相应变化。参

考本项目区周边临近地块地平均出让价格（二级居住用地平均价格

137.4 万元/亩，二级商服用地平均价格 172.2万元/亩，三级居住用

地平均价格 113 万元/亩，三级商服用地平均价格 134 万元/亩）,结

合近年库尔勒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时考虑市场价格未来涨价预期

以及可能性的原则，适当考虑土地未来收益。 

土地价格以本项目区域周边临近地块土地出让平均地价为基数，

同时，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及未来土地涨价预期，结合库尔勒市 2020

年 GDP 增长率 5%,保守预计未来 GDP增幅放缓，土地出让价格自 2022

年开始，暂按每年增长 4.5%测算。 

（4）土地出让收入测算 

本项目自 2025 年开始进行土地出让，土地出让价格自 2022年开

始，暂按每年增长 4.5%测算，测算 2025 年土地出让价格为二级居住

用地平均价格 163.85 万元/亩，二级商服用地平均价格 205.35 万元/

亩，三级居住用地平均价格 134.75 万元/亩，三级商服用地平均价格

159.8 万元/亩。根据土地出让计划，测算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797861.03 万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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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成本预测 

（1）土地出让业务费 

土地出让业务费包括所有土地管理业务支出，包括土地勘测费，

评估费，公告费，场地租金，评标费用等等。本项目土地出让业务费

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的 2%提取，合计 15,957.22 万元。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按照财政部《关于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

（财综字〔2004〕49 号）,《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

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如》（〔2004〕8 号）的规定：“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土地出让金用于农

业土地开发的比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关于用于农业土地

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及使用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新财建〔2005〕

21 号）规定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不低于 20%。 

从土地出让金划出的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土地出让面积×土地出

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对应所在地征收等别）×各地规定的土地出

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 

本项目出让地块位于库尔勒市，对应所在地征收等别为十等，土

地出让平均纯收益标准 41 元/平方米。按照 20%比例计算本项目土地

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资金 2,427.68 万元。 

（3）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按照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

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1 号）和有关文件规

定，按不低于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10%的比例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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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收益=土地出让收入总额-拆迁补偿成本-前期开发支出-计提

的土地出让业务费-计提的农发资金-计提的失地农民社保资金-国企

破产改制支出-缴纳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支出。 

按土地出让净收益 10%比例计算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36,932.04 万元。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根据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财政部于 2011 年 7月 4 日下发《关

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

〔2011〕48 号）,规定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

计提 10%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按土地出让净收益 10%比例计算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36,932.04 万元。 

（5）计提教育资金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

22 号）,财政部于 2011 年 8 月 2 日下发《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

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 号）,规定从 2011

年 1 月 1日起，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计提 10%教育资金。 

按土地出让净收益 10%比例计算计提教育资金 36,932.04万元。 

综上，本项目土地出让计提各项费用=土地出让业务费+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

=129,181.02 元。 

3.项目税费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入，相关税费为土地出让计提的各项费

用，在运营成本中已计算，不再考虑其他税费。 

4.项目现金流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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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对项目收入、成本、税费的预测情况计算，项目在债券

存续期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 668,680.01 万元。 

具体情况见下表： 

项目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一、现金流入 201,000.00 135,000.00 25,000.00 116,876.12 120,244.10 

1、资本金流入 61,000.00 5,000.00 5,000.00 1,810.00  

2、债券资金流入 140,000.00 130,000.00 20,000.00 -  

3、运营收入    115,066.12 120,244.10 

二、现金流出 201,000.00 135,000.00 25,000.00 17,640.78 30,719.22 

1、固定资产投资 201,000.00 135,000.00 25,000.00 1,810.00  

2、运营成本 - - - 15,830.78 17,669.22 

3、相关税费 - - - - - 

4、债券利息 - - - - 10,308.00 

5、债券本金      

6、其他财务费用      

三、净现金流量 - - - 99,235.34 92,266.88 

四、累计净现金流量 - - - 99,235.34 191,502.22 

项目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现金流入 125,655.08 131,309.56 137,218.49 168,367.69 - 

1、资本金流入      

2、债券资金流入      

3、运营收入 125,655.08 131,309.56 137,218.49 168,367.69 0.00 

二、现金流出 32,369.55 34,120.09 84,797.32 131,194.07 6,750.00 

1、固定资产投资      

2、运营成本 19,319.55 21,070.09 22,872.32 32,419.07 - 

3、相关税费 - - - - - 

4、债券利息 10,308.00 10,308.00 10,308.00 7,389.00 6,030.00 

5、债券本金   50,000.00 90,000.00  

6、其他财务费用      

三、净现金流量 96,027.53 99,931.47 54,038.17 38,559.62 -6,030.00 

四、累计净现金流量 287,529.75 387,461.22 441,499.39 480,059.01 474,029.01 

项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备注 

一、现金流入 - - - 

 

1、资本金流入    

2、债券资金流入    

3、运营收入 0.00 0.00 0.00 

二、现金流出 6,750.00 65,400.00 94,725.00 

1、固定资产投资    

2、运营成本 - - - 

3、相关税费 - - - 

4、债券利息 6,030.00 6,030.00 450.00 

5、债券本金  13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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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财务费用    

三、净现金流量 -6,030.00 -136,030.00 -20,450.00 

四、累计净现金流量 467,999.01 331,969.01 311,519.01 

（四）资金的稳定性 

本项目以运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后的净收益作为本债券的还本

付息资金来源，债券存续期内各年盈余资金均有较稳定的结余。 

根据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的测算，未发现有

重大因素影响本项目资金稳定性的情况。 

六、评估结论 

1.本息覆盖倍数计算 

通过对项目还本付息的测算，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项目在本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间总收益为

668,680.01万元，融资本息为 393,080.00万元（计划融资 290,000.00

万元，利息 103,08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70。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此次发行债券融资本息支付 项目可偿债券 

本息总收益 债券本金 债券利息 本息合计 

本项目专项债券 

本息合计 
80,000.00 36,000.00 116,000.00 449,600.01 

专项债券本息 

保障倍数 
1.70 

2.本息覆盖倍数敏感性分析 

经收益变动的敏感性测试，当项目经营净收益下降 5.00%时，债

券本息覆盖率下降为 1.62，当项目经营净收益下降 10.00%时，债券

本息覆盖率下降为 1.53，当项目经营净收益下降 15.00%时，债券本

息覆盖率下降为 1.45，当项目经营净收益下降 20.00%时，债券本息

覆盖率下降为 1.36，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19 

项目债券本息偿还能力评估表 

单位：万元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间经营收

益 
收益变动幅度 

本项目债券本息合

计 
本息覆盖倍数 

668,680.01 

20.00% 

393,080.00 

2.04 

15.00% 1.96 

10.00% 1.87 

5.00% 1.79 

0% 1.70 

-5.00% 1.62 

-10.00% 1.53 

-15.00% 1.45 

-20.00% 1.36 

3.评估意见 

经测算，项目能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且现金流入能覆盖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本项目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70，符合相关

要求，可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投资具备可行性。 

 











 


